
关于 2026 年工业污染源使用涂料、油墨、胶粘剂、清

洗剂等原辅材料 VOC 含量监督性监测服务的采购需

求说明 

根据《江门市 2026 年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工作任务清单》

“三、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 5.持续推进细颗粒物和臭氧污染

协同防控工作（1）全面完成工业涂装、化工、电子元件制

造、包装印刷等涉 VOCs 重点排放行业整治提升，进一步扩

大整治范围，将涉喷粉工艺的表面涂装、电机制造、人造板

制造等涉 VOCs 排放行业企业纳入整治范围，有效提升企业

污染治理水平。”要求，结合我分局实际工作需求，拟通过

采购第三方服务商对江海区辖区内涉 VOCs 污染源使用的涂

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原辅材料进行 VOC 含量监督性

监测，提供 VOC 含量检测服务，完成样品采样，并出具《检

测报告》、《检测结果分析报告》。 

一、中标服务商需符合以下资质（资格）：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标准的要求。 

（二）其他服务要求: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企事业单位法

人证书的独立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有本项

目相关经营内容； 



2、与采购人没有行政或经济关联； 

3、检测检验机构要获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CMA），并取得《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涂料产品技术

要求》（GB/T 38597-2020）、《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VOCs)含量的限值》(GB 38507-2020)、《胶粘剂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限量》(GB 33372-2020)、《清洗剂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含量限值》(GB 38508-2020）等标准内涉及 VOC 含量

（占比）的全项目检测资质以及《气相色谱分析方法通则》

（JY/T 0574-2020）、《质谱分析方法通则》（GB/T 6041-2020）

等标准的检测方法资质。 

4、单位执业(职业)人员要求:至少具备 4个质量工程师; 

5、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二、检测报告要求 

成交中介服务商需协助完成样品采样，出具监测采样样

品的《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分析报告》，报告中需明确

样品性质、VOCs 含量（占比）、标准依据、样品采集情况、

检测结果、分析意见与结论等关键信息。 

三、服务期限 

2026 年全年 

四、付款方式 

成交中介服务商完成涂料、油墨、胶粘剂、清洗剂等原

料 VOCs 成分检测服务，并开具相应金额的正式发票后，项



目业主根据委托业务量支付合同款项。 


